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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85 年間教育部為因應高等

教育發展趨勢，提升教育品質，

期藉由引進企業化經營的成本

效益概念以增進國立大學校院

營運績效，爰提倡各國立大學

校院由公務預算轉變為特種基

金預算制度，擬定國立大學校

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草案，並

於草案中訂定以原代管國有財

產作價撥充各國立大學校院為

創立基金，同時挑選數所大學

先行試辦。惟立法院對於國立

大學校院之經營已有改為財團

作業基金代管資產之帳務處理
為有效運用各機關財產暨協助作業基金推動業務需要等，部分機關爰依規定程序報請將其以公務預

算購置之財產撥供基金使用。復為允當表達作業基金使用公務財產之情形，行政院主計總處陸續訂

有相關會計處理規定俾供遵循，本文係就該相關規範綜整介紹供參。

　洪秋紅（行政院主計總處會計決算處科員）

法人經營或公辦民營之構想，

倘大學法人化後，將得任意處

分前揭作價撥充校務基金之國

有財產，恐有賤賣國產之疑慮。

為免歸入校務基金後，政府無法

掌握，爰於 85 年至 87 年間審查

上開設置條例時刪除是項規定。

行政院為因應立法院刪除

上揭規定，故於 88 年 2 月間函

請已實施校務基金之學校清查

以前年度作價撥充校務基金之

國有財產，移交教育部接管。

案經教育部按當時規劃擬將 48

所學校全數納入校務基金制度

評估，因各學校所管財產價值、

數量甚為龐大，如由教育部全

數接管，勢必需耗費大量行政

人力、物力及時間，似未符成

本效益，且與國有財產法第 11

條「公用財產以各直接使用機

關為管理機關，直接管理之。」

管用合一規定有所扞格，復於

88 年 6 月間函復行政院由該部

直接管理確有窒礙難行。

為兼顧行政效率及適法

性，行政院經參酌財政部等相

關單位意見，及為期符合立法

院刪除是項規定的原意下，

於 88 年 11 月間以台八十八

孝授三字第 11325 號函及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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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6 月間以院授主孝三字第

091004093 號函釋示，請各校

將原以公務機關經費購置之固

定資產同時認列「代管資產」

及「應付代管資產」，已作價

撥充者，則配合沖減相關資產

及淨值科目，併年度決算辦理，

且應依「國有財產法」等規定

管理使用。自此，舉凡作業基

金無償使用公務機關購置之財

產，係帳列於基金之「代管資

產」等科目，以明確表達各基

金應負之保管責任。

貳、代管資產之相關

帳務處理規定

一、代管資產等科目定義

及分錄釋例

（一）依「作業基金適用之會

計科目及編號參考表」

內所列與代管資產有關

之會計科目定義如下：

1. 代管資產：凡代管其他機

構業務之資產屬之。發生

之數，記入借方；處分或

交還之數，記入貸方。（本

科目應與「應付代管資

產」科目同時使用）

2. 累計折舊－代管資產：凡

提列代管資產之累計折舊

屬之。提列之數，記入貸

方；沖銷之數，記入借方。

（本科目係「代管資產」

之抵銷科目）

3. 應付代管資產：凡代管其

他機構業務代管資產應付

之數屬之。發生之數，記

入貸方；處分或交還之數，

記入借方。

（二）分錄釋例

1. 公務機關固定資產無償提

供作業基金使用時

借：代管資產

　貸：應付代管資產

2. 代管資產提列折舊時

借：代管資產折舊

　貸：累計折舊－代管資產

借：應付代管資產

　貸：受贈公積

3. 代管資產繳回原所有權機

關時

借：應付代管資產

　　累計折舊－代管資產

　貸：代管資產

二、代管資產折舊之提列

代管資產應否提列折舊，

早期各基金之處理並未臻一

致。嗣經審計部於 90 年間查核

行政院衛生署（於 102 年 7 月

組改後為衛生福利部，以下簡

稱衛福部）所屬醫療藥品基金

88 年下半年及 89 年度財務收

支及決算，核有該基金使用原

以公務預算購置之固定資產，

未隨同納入基金財產帳列管，

並依規定計提折舊，致基金財

務報表未能表達各醫院使用之

公務財產全貌，亦未能覈實表

達營運績效，建議原由公務預

算購置之固定資產允宜經適當

評價後，循預算程序撥充基金，

俾財務報表允當表達財務狀況

及營運績效。案經行政院主計

處（於 101 年 2 月組改後為行

政院主計總處，以下簡稱主計

總處）綜整審計部、衛福部等

單位意見，為使醫療藥品基金

財務報表適正表達其財務狀況

及營運績效，以達自給自足，

減少對國庫依賴，於 91 年 4

月間函示，原以公務機關預算

購置供醫院作業之固定資產，

直接作價轉列附屬單位預算處

理，無需透列總預算，並依規

定計提折舊。

復為使醫院以外之其他

作業基金使用公務機關固定資

產，其帳務處理有所依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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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總處於 92 年再函示，以公務

機關預算購置財產供特種基金

使用之預算及帳務處理方式，

宜視基金之屬性而論，如為報

經行政院核准撥充基金者，業

權型基金直接作價轉列附屬單

位預算處理，債務、特別收入

及資本計畫基金列入固定項目

明細表表達，餘則以「代管資

產」及「應付代管資產」列帳，

俾利各機關遵循。

有關上揭代管資產應提列

折舊之規定，至 92 年底衛福部

再以該部所屬醫院係於 88 年間

由前臺灣省衛生處結轉至醫療

藥品基金，依當時「88 年度省

立醫療院所預算一元化後公務

預算經費分配、撥款及核銷程

序要點」未規定應將公務預算

財產結轉予醫療藥品基金，另

查臺北市立醫院自 87 年編製附

屬單位預算，其原由公務預算

投資之建築及設備雖以代管資

產科目表達，並無提列折舊，

基於不溯既往原則，請主計總

處同意該部醫院得比照臺北市

立醫院作法免提折舊。

鑑於代管資產是否應提列

折舊迭有疑義，為妥適處理，

主計總處爰邀集相關機關就財

產提列折舊之會計學理及實務

作法等進行研討，相關論述如

下：

（一）折舊定義

查美國會計程序委員會

（CAP）於其「會計名詞公

報第一號」中，對折舊所下

之定義為，折舊會計係以有

系統而合理之方法，將有形

資本資產之成本或其他基本

價值（如有殘值則應減去殘

值），分攤於耐用年限之一

種會計制度。另依國內財務

會計準則公務第 1 號「財務

會計觀念架構及財務報表之

編製」第 60 段，有關費損之

認列通常與直接攸關之收益

項目同時認列。支出若僅廣

泛或間接與收益攸關，其經

濟效益及於以後各期者，應

以合理而有系統之方法逐期

於損益表認列為費損。資產

之耗用必須認列為費損，例

如廠房與設備、專利權及商

標之耗用，應認列折舊或攤

銷費用。

（二）計提折舊分析

依前項公認會計原則規

範得知，折舊為設備資產已

耗成本之分攤，依據成本與

收益配合原則，設備資產計

提之折舊，應與該設備資產

在當期所產生之收益配合，

以核實衡量當期損益。鑑於

作業基金帳列之代管資產並

非由該基金購置，理應無上

述購置成本分攤（即折舊計

提）問題，但基金代為管理

並使用該等資產時，可能

減少其費用支出或增加其收

入，若未計提折舊費用，則

當期損益必將大於使用自購

（建）資產時之情況，致損

益衡量失真，管理決策可能

因此發生錯誤。

（三）支付相對代價分析

若基金僅代為管理公務

預算購置之財產，並未使用，

則此時並無收入及費用配合

之需求。前經調查部分基金

存有類此代管資產之數量頗

鉅，倘配合提列折舊將造成

基金之負擔，故為改善此缺

失，已建議該等基金宜儘速

清理，並將未合用或閒置之

代管資產歸還予原屬單位。

上開觀點經與會代表充分

討論並獲致共識，該會議決議

並於 93 年 2 月間函知各基金，

重申作業基金之代管資產除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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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作業基金代管資產提列折舊之會計帳務處理程序
代管機關配合政府政策經行政

院專案核准，毋須提列折舊者

外，基於成本與收益配合原則，

原則上均應逐年提列折舊（圖

1）。

三、以作業基金預算辦理

代管資產之維修

教育部為持續推動大學

資源整合以提升教學及研究品

質，時有以公務預算輔助大學

整併及跨校性大學研究中心等

計畫，產生公務機關與作業基

金合資購置財產之情形。因是

類財產該如何登帳，及爾後如

有以作業基金經費辦理公務財

產之維護、裝修時如何列帳等

疑義，同時涉及財產管理與會

計帳務處理等，經洽請財政部

等單位研商後，為兼顧財產帳

與會計帳相互勾稽及合理表達

帳務之登載，公務預算與作業

基金預算合資購買財產時，雙

方應以其出資額登列會計帳及

財產帳，並於財產帳適當備註

合資購買之情形。

至以作業基金預算辦理代

管資產維護及裝修時，因作業

基金並未擁有代管資產之所有

權，凡非屬大修性質者以當年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圖 2　以作業基金預算辦理代管資產維修之會計處理程序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度費用列帳；屬大修性質者，

則以「遞延費用」科目列帳，

另大修結果可增加財產價值

者，該財產管理單位應於財產

卡備註欄登載大修列支情形。

上述所稱之財產「大修」，依

據主計總處 93 年 2 月 11 日處

會二字第 0930000769 號函，

其定義為：「凡財產之修繕，

其金額在 1 萬元以上及受益期

間在 2 年以上，並可延長財產

之耐用年限或增加服務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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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作業基金支付代管資產之

維護及裝修費用，若符合以上

「大修」之定義者，應於交易發

生時以「遞延費用」科目列帳，

並於受益期間逐年攤銷，其攤銷

年限不得超過整體資產之剩餘

耐用年限或 5 年（上頁圖 2）。

四、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

29 號「政府輔助之

會計處理準則」之適

用疑議

上揭代管資產之相關帳

務處理雖經主計總處函訂相關

處理規範，惟仍有部分基金未

依規定辦理，並提出以中華民

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以下

簡稱財會基金會）曾於 94 年

11 月 24 日以基秘字第 331 號

函釋，有關鐵路改建工程局贈

與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之資

產，得比照財務會計準則公報

第 29 號「政府輔助之會計處

理準則」（以下簡稱 29 號公

報）處理，已有前例可循，故

建議依該號公報精神，將公務

機關無償提供作業基金使用之

財產，視同政府對基金之輔助，

以「遞延收入」科目列帳，再

配合折舊費用之提列，逐年轉

列「收入」。

茲按政府為推動政務將財

產移供作業基金使用，因在財

產管理及預算編列上有其特殊

性，不宜適用 29 號公報，相關

研討論述如下：

（一）依 29 號公報第 2 段規

定，該公報適用於政府

對企業之各種輔助（含

捐助），但不適用對企

業之投資。另該公報第

8 段規定，政府捐助並

非從股東取得之資源。

故有關作業基金無償使

用公務機關預算購置之

財產，雖未以增撥基金

方式辦理，惟已屬基金

自政府業主取得資源之

情形，不宜比照適用 29

號公報之規定為帳務處

理。

（二）另有關財會基金會 94

年間函釋，因案內所提

資產係以「贈與」方式

為之，其所有權隨之移

轉，惟公務預算購置之

財產係無償供基金使用

收益，且所有權並未移

轉予基金，故兩者適用

情況並不相同。

（三）作業基金之會計事務處

理原則採權責發生制為

會計基礎，本應核實計

算成本，避免虛盈實

虧，爰使用公務機關預

算購置之財產仍應以

「代管資產」及「應付

代管資產」科目列帳，

並提列折舊。

參、結語

經 查 截 至 103 年 9 月 底

止作業基金帳列代管資產總

額約 5,189 億元，占資產總額

約 13.26％，數量及價值不容

小覷，探究代管資產設置之原

意，或為免基金財務獨立自主

後隨意處置國有財產，或為配

合政府政策以利統籌運用之需

等，而使基金僅持有是項財產

之使用權，未擁有其所有權。

復因作業基金亦為政府組織之

一環，故其會計帳務處理除政

府法令另有規定外，原則採民

營事業適用之一般公認會計原

則處理，爰針對代管資產之帳

務處理規定及其研議過程予以

彙整提供參考，期能增進會計

人員對代管資產帳務處理之了

解及適正辦理。


